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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設計學院城市規劃與設計博士學位課程修業規範 

 

2017 年 8 月 17 日草擬 

2017 年 8 月 28 日院學術委員會通過 

2018 年 7 月 10 日修訂 

2018 年 7 月 11 日院學術委員會通過 

2020 年 7 月 30 日修訂 

2020 年 9 月 1 日院學術委員會通過 

2021 年 8 月 30 日修訂 

2021 年 11 月 4 日院學術委員會通過 

2022 年 5 月 15 日修訂 

2022 年 8 月 3 日院學術委員會通過 

 

 

創新設計學院（以下簡稱本學院）城市規劃與設計博士學位課程（以下統稱本課程），除依

據本校「教務部規章制度」、「澳門城市大學研究生手冊」之規定外，根據本細則溝通協調辦理。 

 

一、專業範疇科目 

依據本課程修業規範，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簡稱研究生）除必修、選修科目，在博一（下）學

期前，選擇專業範疇的科目，從三個專業科目中擇其一。專業範疇科目加強研究生對研究方向的

認識，體現專業範疇的精神，為城市規劃與設計細分領域，是研究生撰寫論文方向的參考之一。 

遵循本校開課人數最低限制，並依據教務部規範，每一科目至少 10 名學生選課方能開班授

課，若有一專業範疇科目未達授課標準，將被調配至可開課的科目。本課程可協調、分配研究生

所屬的專業範疇科目，原則上依據選擇人數最多的專業科目為分配標準。 

每新學年開學時（配合學校研究生說明會時程）向研究生說明課程選擇的規則，強調所有課

程若未達開課人數，此一專業範疇或選修科目將不開課，並且學院對研究生保有科目的協調及分

配的權力。 

 

二、學術活動參與 

研究生修業期間需完成五次學術活動。具體規範如下： 

1.參加本專業學術會議至少一次，需在會議上進行主題匯報或進行海報發表。最終需提供佐

證資料，如邀請函、參與照片、發表簡報、論文集等，並統一繳交電子檔。本課程認可的學術會

議請參見第八項內容。 

2.其餘四次參與學術活動，則提出心得報告約 1500 至 2000 字左右，以及相關佐證資料，如

參與照片、收據等，並繳交電子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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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研究生需在入學之後，開始參與學術活動，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學術活動成果的匯總，經本

院審查完畢，方能計算「學術活動」1 學分。此外，學術活動或由學院組織相關學術活動作為成

果之認定。 

 

三、博碩論壇活動 

依前例規劃在入學第一學年下學期，擇日（通常為小學期週）舉辦城市規劃與設計相關主題

的研究生論壇，主要以本課程的研究生為主，安排論文發表的場次及順位，邀請知名學者專家共

同出席及評論。此論壇活動，本課程所有研究生必須出席，可記錄為參與一次學術活動。經由嚴

格的論文審查機制，博士生在論壇中發表論文可計為完成一次畢業條件（學術活動之學術會議主

題匯報或海報發表）之要求。 

 

四、學術期刊發表 

研究生在學期間需發表期刊論文，具體要求如下： 

1.發表 SSCI、SCI / SCIE、A&HCI 論文至少一篇。論文題目與方向需要博士學位論文研究方

向相關。 

2.如無法完成上述一篇論文的發表，可用發表在 CSSCI、北大核心期刊上的兩篇論文進行替

代，也認可在本澳地區《澳門研究》、《澳門理工學報》上發表的論文。論文題目與方向需要博士

學位論文研究方向相關。 

 

研究生發表論文需要遵守以下規範： 

1.論文發表需在提交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申請前完成。以投稿後論文被接收時間為准，並提供

投稿期刊論文上傳系統及郵件往返紀錄，以證明由研究生本人撰寫、投稿。 

2.投稿論文也可請指導教授（或任課教師）共同掛名（非強制），但必須先徵求共同署名老師

同意，作者署名順位由研究生與老師共同討論，未經老師同意擅自掛名則該篇論文不予承認。 

3.署名機構必須是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（Faculty of Innovation and Design, City 

University of Macau, Macau）為第一或第二順位；研究生署名只承認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（導師

或任課教師為第一作者）；若第一、第二順位作者為同校同學，則此論文只被認可一次。 

4.本課程僅承認在學期間發表的論文。投稿期刊以「論文」或「研究報告」為主，不接受書

評式文章或設計作品、藝術作品發表；嚴禁第三方（除作者和期刊以外任何機構和個人）代寫論

文及投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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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資格考試規範 

依學習計劃，研究生修完本課程規範的學分，将於期末統一舉行資格考試，每學期舉辦一至

二次，由學院辦公室公告考試日期。考試科目將聘請相關專業教師負責命題及評分，成績評定方

式以「及格」或「不及格」作為是否通過資格考。未通過資格考的研究生，需申請重考。 

研究生通過資格考後方能進行開題（公開報告），若遲遲未通過資格考，或個人因素未參與

資格考，最終導致修業年限屆滿，造成延期畢業或無法取得學位，最終責任由博士生自行負責。 

 

六、學位論文答辯 

研究生最終要在修讀完本課程規定的科目，獲得本課程規定的學分，通過資格考與開題答

辯，完成五次學術活動（參考第二項）及答辯前提交發表的期刊論文（參照第四項）之後，方可

申請博士學位論文答辯。學位論文答辯通過並經大學相關單位審核後，依據大學研究生修業規

範，授予學位。本課程學位論文規範及答辯，參照大學既有規定及作法。 

 

七、課程出席及作業要求 

基於澳門城市大學規範之研究生出席課程要求，學院有權強制規範研究生出席率，若修業過

程因個人因素，如身孕、受傷、工作等個人因素，導致出席率過低、影響課業或中斷課程等，經

由本學院學術委員會討論後，得以建議研究生重修課程或申請休學（根據本校研究生手冊之規範

實施）。除此，課程進行中，任課老師有權要求學生自行提交作業（論文、報告）之查重證明，

一旦發現提交之論文、報告有違學術倫理者，由本學院學術委員會討論後，得以視情節輕重，提

交本校有關單位做處分。 

 

八、本課程認可的學術會議 

城市規劃與設計博士學位課程認可之學術會議目錄如下： 

城市規劃與設計博士學位課程 —— 學術會議目錄 

序號 會議名稱 主辦機構 

1 
ACSP 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Planning 

網址：www.acsp.org 

2 
IACP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a Planning 

網址：www.china-planning.org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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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APSA Asian Planning Schools Association 

網址：www.apsaweb.org/ 

4 
TRB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

網址：www.nationalacademies.org/trb/transportation-research-board 

5 
世界交通运输大会 中国公路学会 

網址：https://www.wtc-conference.com/ 

6 
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- 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 

網址：http://transport.planning.org.cn/jtnh/index.htm 

7 

World Symposium on Transport 

and Land Use Research 

World society for transport and land use research 

網址：www. wstlur.org 

注：如參加的學術會議不在以上列表中，請諮詢導師或課程老師進行評估，需要導師或課程老師

的同意後，才能被本課程承認。 

 

※ 本細則共有八項，適用於 2022 級入學城市規劃與設計博士學位課程新生，請博士研究生知

悉並遵守。學院保有對本規章條例最終的解釋權。 

 

 

澳門城市大學 

創新設計學院 

2022年 8月 3日 


